
- 1 -

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文件
青西新综法字〔2022〕3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关于印发《2022 年春运交通运输执法保障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综合指挥中心、各直属中队、泊里中队、交通商务区中队：

为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区各级安全会议精神及相关文件要求，

切实加强岁末年尾道路交通运输执法安全保障工作，现将我局

《2022 年春运交通运输执法保障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，严格按照时限要求完成相关工作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2 年 1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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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春运交通运输执法保障工作实施方案

为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区各级安全会议精神及相关文件要求，

切实加强岁末年尾道路交通运输执法工作，保障第 24 届冬奥会、

冬残奥会、春节、两会、春运期间道路交通运输营运市场平稳、

安全、有序，结合青岛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《关于印发

<2022 年春运交通运输执法保障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青交执法

〔2022〕1 号）、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《关于印发<2022 年第一季

度安全生产风险分析报告>的通知》、《青岛西海岸新区道路交通

安全隐患集中整治“百日会战”实施方案》、《2022 年西海岸新

区春运工作组织保障方案》等相关文件的要求，汲取道路交通安

全事故经验教训，经研究决定开展春运期间交通运输违法行为整

治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

一、整治时间

从 2022 年 1 月 17 日开始至 3 月 6 日“两会”结束。

二、主要整治任务

(一)加强道路客运执法检查，确保居民出行安全

1.加强客运班车、客运包车的执法检查。在春运期间，特别

要加大各大院校、各类企业在节假日期间，从社会上租用不具备

道路客运资质车辆、聘用无从业资格证件驾驶员，用来运送学生、

企业职工回乡返城车辆的查处力度。重点查处非营运车辆未经许

可擅自从事客运包车、客运班车等违法行为；客运班车不按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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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运站点停靠、站外上客、擅自从事包车客运经营等违法行为；

客运包车未取得包车客运标志牌或包车证，或使用过期包车客运

标志牌或持空白包车证，从事或变相从事定班定线经营，招揽包

车合同外的旅客乘车等违法行为。

2.巩固出租客运整治成果，严厉查处打击以下违法行为：

⑴未经许可从事出租客运经营和出租车驾驶员无服务资格

证驾驶出租汽车、无故逾期不接受执法调查处理、异地经营、无

故拒载、中途甩客、不按规定合乘、不按规定操作计价器、不按

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、不主动给付车票、未经乘客同意招揽他人

合乘、不按规定放置服务监督卡、不规范着装文明待客等违法行

为，依法给予罚款、暂扣或吊销道路运输证、服务资格证的严厉

行政处罚；对因乘客投诉或媒体曝光经查证属实的违法行为，从

严从重处罚。

⑵网约车平台公司违反有关规定向未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

车运输证》的车辆和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》的驾驶员派

单违法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行为；线上提供服务驾驶员与线下实际

提供服务驾驶员不一致的；线上提供服务车辆与线下实际提供服

务车辆不一致的。网约车经营者未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车道路运

输证》、《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员证》或双证不全；网约车驾驶员

无故取消订单、途中甩客、巡游揽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的;未取

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；不按规定收费

等行为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BD%91%E7%BB%9C%E9%A2%84%E7%BA%A6%E5%87%BA%E7%A7%9F%E6%B1%BD%E8%BD%A6%E8%BF%90%E8%BE%93%E8%AF%81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BD%91%E7%BB%9C%E9%A2%84%E7%BA%A6%E5%87%BA%E7%A7%9F%E6%B1%BD%E8%BD%A6%E8%BF%90%E8%BE%93%E8%AF%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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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租客运执法，要以交通枢纽、商超、医院、广场、各大院

校及周边和高频投诉举报区域为重点，根据“一职多能”的网格

化管理模式，将网格及网格内聚集区域的交通运输执法责任落实

到人，采取定点检查、蹲点守候、流动检查、巡查劝离、便衣取

证等不同方式，加大对非法营运车辆的执法力度。对检查发现的

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依法立案查处，跟踪整改落实，涉及刑事犯罪

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。对检查发现或者有事实证据投诉举报的违

法违规行为不立案、不处罚、不监督整改的，严格追究相关执法

人员责任。

(二)加大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整治力度，确保消除安全隐患

围绕“人、车、路、货、企”等关键要素，加强危险货物道

路运输经营环节的执法检查，以董家口港、前湾港石化区出入口

及港区周边道路和国省干线公路、高速公路出入口、化工企业周

边道路等区域路段为重点，依法严查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逾期未参

加年审；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

运输；未悬挂危险货物运输标志，或者未安装安全防护设备，或

未随车携带安全卡的；使用失效、伪造、变造、被注销等无效道

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；取得道路货

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

辆参加货物运输；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擅自改装已取得《道路

运输证》的专用车辆及罐式专用车辆罐体的;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

企业或者单位不按照规定随车携带《道路运输证》； 非经营性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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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危险货物运输单位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；其他超越许

可事项，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违法行为。同时，要积极配合

区安委会、区交安委、区成品油监管联席办等部门履行危险货物

运输联合执法检查相关工作。

(三)加大对涉路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，确保出行道路畅通

重点打击占用挖掘公路等影响公路畅通的涉路违法行为，打

击破坏、侵占路产路权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依职责加强涉路工程许

可和大件运输许可的执法检查，给城乡居民营造一个安全、畅通

的出行环境。

(四)加强水路运输执法力度，确保水路运输安全有序

依托水路运输港口、码头，加大对无船舶营业运输证或未经

年度审验从事水路运输的检查力度，会同交通运输局、海警局、

海事部门等相关部门，严查客船超员和客船未按照核定的船舶、

航线、班次、从事旅客、旅游运输的行为，确保水路运输安全有

序。

(五)紧盯投诉举报案件，确保敏感问题快处置不发酵

依职责做好热线办理工作，严查投诉举报违法违规案件。重

点关注媒体、网络等曝光问题，及时调查、依法处置，做到早发

现、快介入、快回应。针对政务服务热线、政府信箱转办事项（特

别是对外地游客及敏感事件的投诉），要严格按照热线办理要求

和时限，及时跟进、快速处置、防止发酵。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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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统一思想，高度重视。立足保障新区交通运输领域稳

定，高度重视春运期间交通运输领域执法安全保障工作，克服松

懈、麻痹思想，合理调度执法力量，加大执法力度，坚决防范和

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，集中整治。各中队要结合各自实际，制定

具体工作计划，准确把握交通运输违法行为的特点和规律，细化

责任，强化措施，加大执法力度，有针对性地进行整顿治理。特

别是对群众反映的投诉举报重难点问题要抓住不放，对违法行为

要从严从快查处，坚决消除隐患。

（三）加强协调，部门联动。要加强协调联动，注重与交通、

公安交警部门搞好配合，适时开展联合执法，发挥整体合力，加

强信息抄告和通报。

（四）防控疫情，规范执法。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程序，依

法行政、规范执法、公正执法、文明执法、廉政执法，树立综合

执法良好形象，同时要做好疫情防护措施，采取应急防范措施，

确保执法人员自身安全。

（五）健全台账，及时总结。建立健全执法日记和台账，加

强信息报送和典型事例宣传报道工作。各中队于 2 月 23 日前将

阶段性总结报送综合指挥中心，于 3 月 7 日将行动总结通过金

宏网报综合指挥中心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指挥中心 2022 年 1 月 18 日印发


